
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2026)度量衡资评字第( )号

委托方(甲方):河源市博物馆(河源恐龙博物馆)

地址：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滨江大道龟峰塔下

联系人：徐跃 电话：  15119254575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自愿委托乙方对以下标的物进行评估事宜，签署本

合同条款，供双方共同遵守。

一、委托评估标的物为：一批固定资产(详见申报表)

二、上述标的物的评估目的是：拟资产报废

三、评估基准日：2026年04月17日

四、甲方委托乙方对上述标的物进行评估，需于2026年04月25日前向乙方提

供所需资料，并保证提供的资料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否则由此引起的评估

失实后果及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甲方承担。

五、在委托方提供资料齐全并安排受托方勘察完现场后，受托方应于 10日内

前向委托方授权签收报告人员(任何在受托方提供的报告签收单上签收的人员均视为

委托方授权人员)提交评估结果报告书一式三份。

六、受托方受托进行资产评估有权参照《广东省物价局关于资产评估收费有关问

题的通知》(粤价〔2010〕142号)的收费标准收取评估费用。本次评估双方约定评

估费为人民币4000元，大写人民币金额肆仟元整，评估费于委托方接收评估结果报

告书15个工作日内付款。

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广东度量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规划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东源支行

开户账号：69 7774491651

七、乙方接受委托后，在甲方配合下依据调查核实的资料，按照特定的评估目的，

联系人：

受托方(乙方):广东度量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规划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

地址：东源县城规划区木京1小区A1-63卡

顾泳琳 电话：   1382536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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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法定或公允的标准和程序，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评估标的物的现时价格进行评定和估算，并按照独立、公正、客观、科学的原则制作评估报告书。 八、乙方在开展评估过程中，应听取甲方的意见并充分了解甲方的评估目的，收集与评估项目相关的资料和有效文件，做到集思广益，但乙方有权拒绝甲方弄虚作假、可能造成评估结果失实的不合理要求。 九、乙方或乙方工作人员与被评估单位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并指派其它能保持独立身份的评估人员来进行评估，乙方应对甲方提供的资料保守秘密，除法律规定外，不得向外泄露。 十、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应自觉履行，不得以任何借口单方面解除合同；若甲方在乙方已经完成评估工作后单方面解除合同，不领取或拒收报告书，则须向乙方支付全部评估费用。 十一、对于本合同或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二、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十三、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持壹份，具同等效力。甲方：河源市博物馆(河源恐龙博物馆)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日期： 就衣化的 司乙方：广东度量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规划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日期：

2026年4日17日 包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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